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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民間投資金額試算表

壹、 案件資料：

四、民參案件類型：

五、檢核「機關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資訊蒐集及獎勵金核發作業要點」下列情形：

□否。（填否者，不核發獎勵金）

□否。

□否。

填寫說明：「粗體字」為必填項目；「﹡」為促參案必填項目；「斜體字」為其他法令案必填項目

一、案名：○○○○○○○○○○○○○○○(案號○○○-○○○)

二、主辦機關： 。

三、被授權（委託）機關(構)： 。

公共建設類別：______________。

民間參與方式：______________(符合第8點第1項第___款)。

□依促參法辦理﹡：
  是否屬依促參法第51條之一辦理優先定約案件。

□是。(應加填第五、(一)4題)
□否。

□依其他法令辦理：
法令依據：________________；
公有及公營事業有土地占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比率：______％。

 (一)第9點第2項，不予核發獎勵金情形：

  1.契約期間_______年。是否達5年以上：

□是。
□否。（填否者，不核發獎勵金）

   2.符合前置作業階段登載案件基本資訊之期限(登載日為__年__月__日)：

□是，第4點第1項各款所列經機關核准日之次日起30日內：

□政府規劃促參案：促參預評估結果可行，且經機關書面核准日。(核准日__年__月__日)
□民間自行規劃促參案：機關核准辦理政策公告日。(公告日__年__月__日)
□優先定約促參案：機關核准與民間機構辦理優先定約之日。(優先定約日__年__月__日)
□其他法令案件：經機關核准依該法令辦理公告或公開日。(公告或公開日__年__月__日)
□依111年11月29日台財促字第11125535030號函，要點生效日起算3個月內(112年2月28日前)完成。

  3.是否符合第6點自簽約之次日起30日內函報本部認定民投金額之期限：

□是，簽訂民參案件契約日為___年__月__日。
□否。（填否者，不核發獎勵金）

  4.優先定約案件，是否經機關重行認定為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是。
□否。（填否者，不核發獎勵金）

  5.是否屬已核發獎勵金之同一民參案件再次簽約：

□是，並已依第15點規定將該案件獎勵金繳回國庫

□是。
□否。（填否者，不核發獎勵金）

 (二)第10點，獎勵金計算檢核：

  1.促參案件屬財政部所認屬重點公共建設類別：

□是，得分別加發獎勵金新臺幣(下同)25萬元。(可複選)

□公共建設類別： ______________。

  2.其他法令案件民投金額超過1,000萬元：

□是。
□否。（填否者，不核發獎勵金）

 (三)第16點，民參案件由2個以上之機關主辦，請說明執行事項分工比例。
     說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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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興建期 營運期 說明

○ Ｘ

○ Ｘ

○ ○

○ ○

○ Ｘ

○ Ｘ

Ｘ ○

Ｘ Ｘ

貳、認定內容填表說明(請勿更動內容)

(一)工程
及設備成

本

1.土地改良成本 指民間機構取得土地後所進行之土地改良成本。
如：整平或填挖基地、水土保持、埋設管道等。

2.規劃設計費 指該計畫整體規劃與設計費用。
如：工程初步設計及細部設計、測量、地質分析等。

3.建造、修繕成本
指該計畫土木建築工程所產生之建造成本，或ROT、OT案
於營運前既有設施修繕工程成本。請於檢附之投資執行計
畫書等資料標示納入計算之細項金額。

4.購置、租賃機器設備

為達到公共建設可營運狀態，於營運期購置及租賃機
器設備，限於投資契約預先約定於營運期取得者，認
列為民間投資金額。請於檢附之投資執行計畫書等資料
標示納入計算之細項金額。

(二)資本化利息

1.指貸款購置資產所生負擔之利息。
2.依相關會計處理原則，資產成本應包含使該資產達
可用狀態前一切必要且合理支出；如須經一段時間以
實施必要之資產購置或建造工作使其達可用狀態，此
時間內為該資產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利息亦為取得之
成本。
3.依營利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7條第7款及第8款規
定，因購置固定資產而借款之利息，自付款至取得資
產期間應付利息及因增建固定資產而借款之利息，應
列入資產成本，以資本支出列帳。考量資本化利息屬
資產成本，爰認列為民間投資金額。

(三)土地租金

1.土地租金屬民間為開發經營公共建設所需土地而支
付之使用費用。
2.依相關會計處理原則，土地如已積極進行開發，則
應將土地及開發成本做為建築物成本。
3.興建期民間機構尚無收入而仍需支付土地租金，該
使用土地成本係為開發使公共建設達營運必要支出，
且預期未來可產生經濟效益。爰興建期土地租金視為民
間機構執行計畫成本，認列為民間投資金額。

(四)權利金 ○(開發權利
金)

Ｘ(營運權
利金)

1.權利金分為開發權利金及營運權利金，開發權利金
可視為民間機構取得該公共建設興建、營運權利代價
，依會計處理原則，應依使用性質列於固定資產或其
他適當項目項下並於有效期間內逐期攤銷，並轉入建
築物成本。
2.開發權利金係為預期未來可產生效益，且在計畫興
建尚未有實際營運收入產生時即須支付，概念屬財務
理論之投資成本，爰興建期之開發權利金屬投資成本
，認列為民間投資金額。

(五)重增置成本 限投資契約約定資產重置時點、確定數額者，認列為民
間投資金額。

(六)土地取得成本
例外：民間自備私有土地，且於契約期滿後將該私有土地
無償移轉予政府者，其土地取得成本認列為民間投資金額
，前述金額請填列於試算表-其他項目。

註：
1.「○」可計入民間投資金額。
2.「Ｘ」不可計入民間投資金額。
3.請依填表說明填寫下列民間投資金額試算表。
4.依其他法令辦理案件，其民間投資公共建設屬促參法第3條第1項各款，且民間參與方式符合促參法第8條第1項各款規定者，其民
間投資金額之認定項目，原則以公有及公營事業有土地占公共建設所需用地比例核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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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民間投資金額試算及認定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主辦機關試算表 財政部認定表

民間投資金額

興建期

小計

小計

合計

民間投資金
額

公共建設
民間投資金額
(不含附屬事業

)﹡

檢核文件及頁
碼

公共建設
民間投資金額

(不含附屬事業)

(一)工程及設備成本

(二)資本化利息

(三)土地租金

(四)開發權利金

(五)其他(請逐項列出)

營運期(OT案請僅填本項)

(一)工程及設備成本

(二)重增置成本

(三)其他(請逐項列出)

註：
1.機關填列之民間投資金額，經財政部審核認定後為本案民間投資金額，機關應於接獲財政部函知完成民間投資金額認定之次日起
10日內，於促參資訊系統登載基本資訊。
2.促參案件簽約獎勵金計算以公共建設民間投資金額為認定範圍，不納入附屬事業。
3.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填列金額，尾數不滿千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